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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保險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6 月 0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給付保險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保險字第6號

原　　　告　洪秀玲

訴訟代理人　吳磺慶律師

被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建良

　　　　　　吳治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轉管

轄而來，本院於民國106 年5 月8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

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03 年9 月16日，以其父親即訴外人洪六為被

      保險人，原告為受益人，向被告投保保單號碼07字000000

      000000000 號之個人責任保險附加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

      險契約），保險期間自103 年9 月20日起至104 年9 月20

      日止，保險給付項目包含責任保險給付、身故殘廢給付、

      醫療保險給付、住院日額給付、身故喪葬慰問金等，原告

      業已繳付保險費。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如洪六因意外

      死亡，被告應理賠身故保險金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及

      身故喪葬慰問金30萬元予原告。

（二）104 年4 月13日洪六因摔倒造成「腹部鈍挫傷及脾臟撕裂

      傷合併內出血」，送至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下稱澄清

      醫院）急診入住加護病房，於104 年4 月14日轉入普通病

      房，104 年4 月20日出院。嗣於104 年4 月23日，洪六再

      次因因腹部疼痛緊急入院治療，即係因前次脾臟傷口未癒

      合，造成急性感染形成膿腫。洪六第二次住院後，病況持

      續惡化，因洪六希望能在死前返家，家屬便於104 年5 月

      10日辦理出院，同日洪六死亡。洪六死亡時因已離院，且

      按衛生所行政相驗流程，如死因為「脾臟撕裂傷合併內出

      血」者，需報請警察機關進行司法相驗，無法即時處理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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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當時基於死者為大，為避免解剖遺體，乃由住家附近

      之洪宗鄰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但因時間倉促，洪宗鄰醫

      師未詳細了解洪六病史，亦未詳閱洪六因「脾臟撕裂傷合

      併內出血」入院之相關病歷資料，故就洪六死亡原因之判

      斷記載與實際情況不符，而於死亡證明書上記載：「死亡

      方式：病死或自然死…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甲、

      呼吸衰竭，先行原因（若有引起上述死因之疾病或傷害）

      ：乙、（甲之原因）肺炎」。

（三）洪六之死亡原因，源自意外跌倒導致脾臟撕裂傷合併內出

      血，經二次住院治療，最終仍不治，其第一次住院係屬非

      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其第二次住院仍與前次

      意外傷害事故造成之脾臟撕裂傷有關，合於系爭保險契約

      第1 條、第2 條第1 項、系爭保險契約身故喪葬慰問金附

      加條款第1 條之規定。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被保險人洪六

      之女兒及受益人，即於104 年6 月17日依保險法第34條之

      規定，備齊文件並填具健康傷害保險金申請書，向被告請

      求給付身故殘廢保險金200 萬元及身故喪葬慰問金30萬元

      ，共計230 萬元。詎被告未依保險法第34條第1 項規定於

      接到原告通知後15日（即104 年7 月2 日）給付，而以洪

      六死因與意外傷害事故之定義不符為由，於104 年10月20

      日函覆原告拒絕理賠。然洪六死因確係意外傷害事故所致

      ，原告為洪六另投保之意外保險，承保之南山人壽、中國

      人壽均同意理賠，被告拒絕給付保險金，實無理由。況且

      ，本件委請石台平法醫師鑑定結果，足以認定脾臟破裂係

      導致洪六死亡之主要原因之一，既鑑定意見認為脾臟破裂

      有極高之可能性引發肺炎，於出險時即應從寬認定，被告

      應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爰依保險法第131 條及系爭保險

      契約上開規定提起本訴，並請求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自

      104 年7 月3 日起按年息10 %計算遲延利息。

（四）並聲明：㈠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

（一）被保險人洪六之死亡原因並非肇因於意外事故，不符合系

      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身故保險金給付要件：

    ㈠關於本件保險理賠爭議，原告曾於104 年8 月向財團法人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消費

      評議中心以104 年評字第1422號作成評議書，其評議結果

      判斷認為：洪君在104 年4 月13日脾臟破裂已呈癒合，而

      104 年4 月20日疑因吸入性肺炎入院，兩者呈不連續狀態

      （吸入性肺炎應與先前腦膿瘍和癲癇相關），嚴格評定洪

      君之死因應屬疾病所致，與脾臟破裂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

      ，若104 年4 月20日出院回家呈臥床無法行動之狀況下，

      則脾臟破裂有加重效果，但所附資料無法看出，而洪君在

      3 年前有大腦膿瘍於台中榮民總醫院，疑尚有其他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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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故病發有急慢性胰臟炎，疑前列腺疾病等。洪君經

      診斷為舊脾臟撕裂傷，但主要仍因肺炎疾病及家屬拒絕積

      極性急治導致死亡，亦屬自然死亡之範疇等語。依上述評

      議結果可知，被保險人洪六之死因與肺炎較具直接關係，

      並非因意外事故死亡。

    ㈡洪六之死因經洪宗鄰醫師之醫學專業，於死亡證明書勾選

      「死亡方式：病死或自然死」，並於死亡原因載明「甲、

      呼吸衰竭，先行原因（若有引起上述死因之疾病或傷害）

      ：乙、（甲之原因）肺炎」。澄清醫院104 年5 月10日診

      斷證明書記載洪六因「脾臟撕裂傷合併內出血」、「肺炎

      」、「糖尿病」及「高血壓」等病症就診，非如原告所述

      被保險人僅因「脾臟撕裂傷合併內出血」就診，且醫師囑

      言為：患者於5 月10日因疾病末期病危自動出院等語。再

      依台中榮民總醫院醫師會診紀錄等病歷資料，洪六生前曾

      有「腦膿瘍」病症，於101 年1 月21日接受檢查時發現有

      肺浸潤及肺炎之症狀，並於101 年3 月9 日至101 年3 月

      13日回院治療。對照洪六之過往病史及其於104 年4 月23

      日至104 年5 月10日於澄清醫院之病歷資料，足認其於第

      二次住院之主要病症為肺炎疾病，此與消費評議中心認定

      其死亡主要原因係肺炎疾病，而非胰臟破裂之推論相吻合

      ，足證消費評議中心之評議認定符合一般醫學判斷，其評

      議結果並無違誤。反觀洪六於澄清醫院104 年4 月13日至

      104 年4 月20日之病歷摘要所示，其就診科別為一般外科

      ，其104 年4 月13日入院所作之胸部X 光攝影，於肺下部

      兩側有肺浸潤之情形，而肺浸潤之常見成因為肺部感染發

      炎，益徵洪六之死因實與肺炎有較直接關係，洪宗鄰醫師

      開立之死亡證明書並無何不可採之憑據。

（二）石台平法醫師105 年12月26日石醫鑑字第10512261號函所

      附鑑定書（下稱鑑定書）之鑑定結論第二點「其他對於死

      亡有影響之疾病或身體狀況：脾臟損傷」部分，與該鑑定

      書就洪六相關病歷之判讀存有矛盾，係不可採：

    ㈠鑑定書之五、㈤石法醫師對澄清醫院病歷之綜合解讀第2

      點記載：洪六於104 年4 月13日於一般外科，入院治療沒

      有手術，表示病情輕微，住院8 日後允許出院，表示創傷

      狀況已穩定或結束；第4 點記載：104 年4 月23日至104

      年5 月10日住院17日，於神經內科，未由一般外科主治，

      表示沒有創傷合併症或併發症。然第5 點卻記載：洪六之

      104 年4 月13日急診及104 年4 月13日至104 年4 月20日

      之住院均與創傷有關，104 年4 月22日急診、後續住院17

      日及最終之死亡，創傷為促進或加速因素。但何以已穩定

      或結束之創傷，會成為洪六死亡促進或加速因素？醫學上

      理由為何，未於鑑定書內敘明，且與前開病歷記載相左，

      而有矛盾。

    ㈡鑑定書之八、㈢石法醫師對於消費評議中心二位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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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之綜合解讀第1 點謂：「加重效果」於法醫學死因學

      理之定義為「非肇致死亡，但促進或加速死亡之因素，應

      分攤死亡之責任，其責任比例為0-49% 」云云。然被告之

      保險金給付責任，係以被保險人之死亡與非由疾病引起之

      外來突發事故間存在因果關係為前提，鑑定書既認為「加

      重效果」於法醫學死因學理之定義為「非肇致死亡」，復

      未就104 年4 月23日澄清醫院病歷摘要記載之事實說明有

      何不足採納之理由，又何以認為脾臟損傷應分攤0-49% 之

      死亡責任？

    ㈢退步言之，縱認脾臟損傷為洪六死亡之促進或加速因素，

      依104 年4 月23日澄清醫院出院病歷摘要顯示，洪六脾臟

      受傷部分皆屬輕微，無致命之嚴重情形，亦無持續疼痛狀

      況，且鑑定書並無推翻洪六死亡原因為肺炎之結論，僅謂

      脾臟損傷為促進或加速洪六死亡之加重因素，加以洪六於

      第一次入院時已有肺炎症狀、第二次住院經主要診斷為吸

      入性肺炎，應認為肺炎為洪六死亡之主力近因，被告仍無

      須付保險理賠責任。

（三）本件經洪宗鄰醫師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及消費評議中心評議

      書，均認定洪六之死亡肇因於自身疾病而非意外事故所致

      ，與其脾臟撕裂傷並無因果關係，被告無須負給付身故保

      險金200 萬元之責。而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喪葬慰問金保

      險金附加條款第1 條約定，限於被保險人遭受主保險契約

      所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者，始有該條款之適用。被

      保險人洪六之死亡結果非屬意外事故所造成，自無上開條

      款之適用，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身故喪葬慰問金30萬元部

      分，亦屬無據。再則，一般商業保險人間乃獨立作業，縱

      其他商業保險人已賠付原告身故保險金，被告並不受其他

      保險人之理賠審核標準所拘束。原告之請求，實無理由。

（四）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於前揭時日，以其父洪六為被保險人，原告為受

    益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自103 年9 月20

    日起至104 年9 月20日止，保險給付項目包含責任保險給付

    、身故殘廢給付、身故喪葬慰問金等，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

    條、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被保險人洪六於保險期間內如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 日以內死

    亡者，被告應給付身故保險金200 萬元，且依系爭保險契約

    身故喪葬慰問金附加條款第1 條之規定，被告應給付身故喪

    葬慰問金30萬元，原告已繳付保險費，洪六於104 年4 月13

    日因跌倒造成「腹部鈍挫傷及脾臟撕裂傷合併內出血」，於

    104 年4 月13日至澄清醫院急診，於104 年4 月14日轉入普

    通病房，於104 年4 月20日出院，嗣於104 年4 月23日再度

    至澄清醫院就診及住院，於104 年5 月10日辦理出院，洪六

    於該日死亡，原告於104 年6 月17日檢據相關文件向被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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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給付身故殘廢保險金200 萬元及身故喪葬慰問金30萬元，

    然為被告所拒絕，南山人壽、中國人壽則同意理賠原告等情

    ，以及被告所辯原告曾於104 年8 月向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

    議，消費評議中心104 年評字第1422號評議書之評議結果認

    為洪六主要係因肺炎疾病及家屬拒絕積極性急治導致死亡，

    屬自然死亡之範疇一節，兩造互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系爭

    保險契約、個人責任保險條款及附加條款、保險費收據、澄

    清醫院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澄清醫院病歷、被告104

    年10月20日拒絕賠付函、南山人壽、中國人壽理賠通知書，

    及被告所提消費評議中心104 年評字第1422號評議書等在卷

    可稽（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 年度保險字第19號卷第8-43

    頁、本院卷㈠第13-16 頁），堪信為真正。是本件爭點厥為

    ：被保險人洪六是否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

四、查南山人壽、中國人壽雖依其等與原告間之保險契約予以理

    賠，然彼等間之保險契約與系爭契約各自獨立，並無從屬或

    相互隸屬之關係，被告自不受上述二保險公司理賠審核標準

    之拘束，首應敘明。次查，洪宗鄰醫師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固

    就洪六之死亡方式勾選「病死或自然死」，並記載「直接引

    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甲、呼吸衰竭，先行原因（若有引起

    上述死因之疾病或傷害）：乙、（甲之原因）肺炎」。惟洪

    宗鄰醫院已函覆稱：「本院為彰化縣衛生局指定之行政相驗

    機構，該診斷證明書（即洪六之診斷證明書）係家屬申請行

    政相驗，本院洪宗鄰醫師現場相驗後，參考澄清醫院中港分

    院診斷證明書所開立」（見本院卷㈠第174 頁），足見洪宗

    鄰醫師就洪六死亡原因之認定與記載，僅係參考澄清醫院出

    具2 紙診斷證明書2 紙（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 年度保險

    字第19號卷第12-13 頁），而未詳閱洪六因「脾臟撕裂傷合

    併內出血」就診住院之相關病歷資料，而澄清醫院診斷證明

    書所載事項較為簡要，原告主張洪宗鄰醫師開立之死亡證明

    書不能逕採為洪六死因之認定依據，確有所據。第查，消費

    評議中心之評議程序採書面審理，且評議書參考之相關病歷

    僅澄清醫院急診與出院病歷摘要，評議書所載之「洪君在3

    年前有大腦膿瘍於台中榮民總醫院」一節，並未見兩造曾經

    提出台中榮民總醫院之病歷，則消費評議中心於相關病歷資

    料並非未齊全之狀況下，就洪六死亡原因所為之認定，亦難

    謂屬可採。

五、本件經兩造同意，檢具澄清醫院診斷證明書、洪宗鄰醫院死

    亡證明書、澄清醫院急診病歷、澄清醫院出院病歷摘要、台

    中榮民總醫院函及洪六自100 年至102 年於該院就醫之病歷

    資料、澄清醫院函及洪六自104 年4 月13日至104 年5 月10

    日於該院就醫之病歷資料、洪宗鄰醫院函及檢附之病歷、死

    亡證明書、診斷證明書、彰化縣行政相驗申請書、消費評議

    中心函及評議案件卷宗等，委請石台平法醫師進行鑑定。石

    台平法醫師鑑定結果認為：洪六前於台中榮民總醫院之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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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與死因無關，洪六確有腹部創傷致脾臟上端裂傷併局部及

    腹內出血，洪六於104 年4 月13日急診及104 年4 月13日至

    104 年4 月20日之住院均與上開創傷有關，104 年4 月22日

    急診、後續住院17日及最終之死亡，創傷為促進或加速因素

    ，依澄清醫院104 年4 月24日至104 年5 月2 日病歷所示，

    洪六主訴腹痛11次，依醫學學理，肺炎不會有腹痛症狀，因

    此腹痛應歸究於脾臟損傷，可惜當時醫師只給予症狀治療，

    而未進一步檢診確認病源，而脾臟之被膜單薄，易因外力或

    腹腔壓力突然變化而破裂，只在血液疾病血癌之病患可能發

    生自發性破裂，故本案之脾臟損傷必為外傷性，消費評議中

    心諮詢顧問一「而0423疑因吸入性肺炎入院，兩者呈不連續

    狀態」之意見，應修正為「病況持續」，再依澄清醫院之病

    歷紀錄，諮詢顧問一之意見應更新為「則脾臟破裂為加重效

    果」，諮詢顧問二「0000000 再住院時…且無腹腔病症」之

    意見應與摒棄，消費評議中心顯未重視諮詢顧問關於「加重

    效果」之意涵，只以「但所附資料並無法看出」一語帶過，

    於引述諮詢顧問二時則直接忽略關於加重因素，尚難認為評

    議結論是公允客觀；依據醫學經驗法則，脾臟破裂出現腹部

    疼痛症狀之病人，通常都會因疼痛、不敢用力呼吸排痰而產

    生肺炎之合併症，若因脾臟破裂而產生肺炎之合併症，可能

    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尤其是脾臟破裂之病患長期臥床、站

    立行走或運動量不足之情況下，肺炎合併症危險性更高，洪

    六死亡之直接原因為是肺炎合併呼吸衰竭，脾臟破裂是促進

    或加速死亡之因素，係因未解剖不能確定肺炎是否直接肇因

    於脾臟損傷。以上有鑑定書、鑑定人結文及106 年3 月23日

    答復函（見本院卷㈠第222-226 頁、卷㈡第16頁）存卷可佐

    。查石台平法醫師具有醫學鑑定專業，且本件石台平法醫師

    係根據洪六多年來之完整病歷及前述相關資料，予以綜合評

    估審認而為之鑑定，其所為之鑑定結果，自屬可採。被告雖

    抗辯鑑定書對澄清醫院病歷之綜合解讀第2 、4 、5 點記載

    有所矛盾，又何以認為脾臟損傷應分攤0-49% 之死亡責任云

    云。惟石台平法醫師之鑑定意見應綜合鑑定書、106 年3 月

    23日答復函觀察，尚不可採擷片段或斷章取義，被告前揭所

    疑，由石台平法醫師上開答復函已可獲得完整理由，是其所

    辯，尚不可取。

六、按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

    法第131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系爭保險契約第1 條第2 項對

    於意外傷害事故，亦定義為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而意外傷害之界定，在有多數原因競合造成傷殘或死亡事

    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以是否為被保險

    人因罹犯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在原因以

    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偶然性）、意外性（不可預知性

    ）等因素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非因被保險人本身已

    存在可得預料或查知之外在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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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即是否為其重要之最近因

    果關係）而定。若導致被保險人死亡或受傷原因有二個以上

    ，而每一原因之間有因果關係且未中斷時，則最先發生並造

    成一連串事故發生之原因，即為導致被保險人死亡或受傷之

    主力近因。依據上揭鑑定意見，洪六於104 年4 月23日第二

    次住院，係因第一次住院時之脾臟破裂病況持續，且參諸洪

    六第一次出院後短短3 日即因腹痛再度住院，第二次住院期

    間主訴腹痛11次之多，而肺炎不可能產生腹痛症狀，足見洪

    六104 年4 月20日出院時脾臟損傷顯然未癒，而洪六第一次

    住院時並無肺炎症狀，其第二次住院時之吸入性肺炎，實不

    能排除係因脾臟破裂出現腹部疼痛症狀，病患因疼痛、不敢

    用力呼吸排痰所致，尤其洪六係脾臟破裂之病患，於長期臥

    床、站立行走或運動量不足之情況下，肺炎合併症危險性更

    高，綜合上情，足認洪六死亡之「主力近因」應係脾臟破裂

    ，因而引發肺炎，最後衍生呼吸衰竭所致。被告徒以第二次

    住院主要診斷為吸入性肺炎，即謂肺炎為主力近因，顯係忽

    略上開各項因素，而不可採。

七、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

    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

    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

    ，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法第131 條第1 項、

    第34條第1 項分訂明文。本件洪六死亡之「主力近因」，既

    認定係脾臟破裂，而洪六於104 年4 月13日因摔倒造成脾臟

    破裂，顯係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符合系爭保

    險契約第1 條第2 項之規定，足認洪六係因意外傷害事故而

    死亡。是以，原告依保險法第131 條、第34條及系爭保險契

    約上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身故保險金200 萬元及身故喪葬

    慰問金30萬元，合計230 萬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次按

    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

    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第2 項亦有明

    文。查原告於104 年6 月17日檢附申請書等資料，向被告請

    求上開理賠，依法被告應於收到後15日即104 年7 月2 日給

    付，卻拒絕為之，自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則原告請求自

    104 年7 月3 日起以年息10% 加計遲延利息，亦有理由。

八、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30 萬元，及自104 年7 月3 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九、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合

    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十、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不影響本院上開論斷，爰不逐一

    論述。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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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玉華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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